齐鲁师范学院教务处

〔2016〕25号


关于开展2016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学籍注册和新生入学教育工作的通知》（鲁教学字〔2016〕18号）的要求，经研究，决定于9月17日至10月15日对我校2016级新生进行入学资格审查。为确保该工作顺利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和要求通知如下：
一、新生入学资格审核
1.录取新生应按照录取通知书要求按时办理报到手续，不能按时报到的已录取学生，应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经学校同意后方可延期报到，未经同意或未有足够证据证明为不可抗拒原因逾期不报到的学生，视为自行放弃入学资格。
2.新生报到时，各学院要组织专门人员对新生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档案等材料进行现场审验。要逐一查验录取通知书、准考证、电子档案、录取考生信息确认表、身份证等证件材料，与新生本人实行对照检查，若发现不相符现象，要认真核查，严格按有关规定处理；对专升本学生要进行前置学历的复查，复核未通过的不予报到。新生丢失准考证的，须持有当地教育局招办开具的证明；对于没有档案材料的，要求学生在15天之内补齐。
3.新生报到后，各学院要组织专门人员，结合学生档案整理工作对照考生中学档案、考生电子档案、高考加分资格证明、党团关系中载明的信息等材料，对新生逐一单独当面谈话，核对本人照片和其他重要信息。重点审核各种资料中的身份证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以及学生入学前后各种资料中的笔迹是否一致。
二、新生文化课和专业课复测
2016级新生文化课测试科目为数学和外语，由学校统一组织命题和阅卷。各学院根据学校有关考试的管理规定，负责安排考场和监考人员，并组织本单位全部新生参加。学生不得无故缺考，如确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参加测试的，必须提前提交书面申请，经学院领导审定后报教务处，教务处择日安排补考。（测试工作的具体安排和要求见教务处《关于齐鲁师范学院2016级新生入学资格测试的通知》）。
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和体育学院负责制定本单位新生专业技能测试实施方案，文化课测试和专业技能测试结束后，各学院要认真核查学生的考试成绩，对考试成绩和高考成绩有较大出入者，要进行重点核查。
三、组织领导
1.学校成立齐鲁师范学院2016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福建
副组长：梁承锋  孔嵩峰
成  员：杨  磊  邱忠华  牛忠良  刘振光  李红艳
        赵延银  李  雁  公丽艳  窦曼莉  李广平  

  万克德  王建国  于元勋  曹晓荣  李师鹏
  李树金  刘  健    

领导小组根据各学院提交的审查报告，进行综合审查，对发现冒名顶替、弄虚作假者，将依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提出处理意见。
2.各学院要成立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小组，并安排专人具体负责本单位新生入学资格的审查工作。
四、工作要求
各学院在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复核过程中要做好审查复核过程及结果记录，有关资料特别是有审查人签字的纸质资料必须存档并严格保管，以备学校查验。对审查过程中存在疑点的学生，复核工作应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进行，并在学校相关新生入学资格审查登记表上签字确认。对在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及复核工作中敷衍塞责、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致使不具备入学条件的学生取得入学资格的相关人员，一经发现，严肃处理，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惩处。
各学院务必于10月15日前完成审核工作，并根据审核结果写出书面报告，经学院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提交教务处学籍管理科。
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既是学校的常规性工作，也是保护学生权益、维护学校办学秩序和国家教育制度严肃性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认真落实，确保该项工作顺利完成。
                                   教务处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